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４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关于核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６

号）的核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２

，

４４６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５０

元。 上述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对公

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对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进行了相应的变更，（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并已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变

更的事项共两项，具体如下：

１

、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４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２６４４６

万元；

２

、公司实收资本由

２４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２６４４６

万元。

其余事项均未变更。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５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６

号）的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２

，

４４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５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

除与发行费用

２８

，

９３９

，

２１７．５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２１

，

４１０

，

７８２．５０

元。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立信大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１４１

号”《验资报

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科陆变频器扩产建设项目”及“科陆洲智能、网络电表生产建设项目”分别由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科陆变频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陆变频”）及全资子公司成都市科陆洲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科陆洲”）作为实施主体；其他三个项目均由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银行、保荐机构分别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详情如下：

协议名称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丙方 丁方

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

科 陆 变 频 器

扩 产 建 设 项

目

深 圳 市 科 陆

电 子 科 技 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变

频器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时代

金融中心支行

平 安 证 券 有

限责任公司

科陆洲智能

、

网 络 电 表 生

产建设项目

深 圳 市 科 陆

电 子 科 技 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科陆洲

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南山支行

平 安 证 券 有

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智 能 变 电 站

自 动 化 系 统

项目

深 圳 市 科 陆

电 子 科 技 股

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营 销 服 务 中

心建设项目

深 圳 市 科 陆

电 子 科 技 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南山

区支行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科 陆 研 发 中

心建设项目

深 圳 市 科 陆

电 子 科 技 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永支行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

其中，《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两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１

、 深圳市科陆变频器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时代金融中心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８１６８１３５０８３０８０９７００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５

，

２１９．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科陆变频器扩产

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成都市科陆洲电子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为

４４２０１５０６６０００５２５１２６８７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０

，

９８０．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科陆洲智

能、网络电表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下属子公司与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

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银行三方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下属子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

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下属子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龚寒汀、方红华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子公司专

户的资料；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银行查询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的

５

日之前）向子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公司子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银行， 同时按协议的相关要求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银行三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

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子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银行、保荐机构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结束后失效。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三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１

、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６０１２１０００６６１９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８

，

９９７．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智能变电站自动化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 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南山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００２４３１１１１６００１０００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４０８４．０７８２５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营销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３

、 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１００５４５８５３５７０８

，截

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２

，

８６１．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科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保

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龚寒汀、方红华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银行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的

５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

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按协议的相关要求向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

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银行、保荐机构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结束后失效。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６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家电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其招投标网 （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ｂｉｄｄｉｎｇ．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ｊｓｐ／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６６．ｊｓｐ

）公告了“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２０１０

年电能表第四批项目电能表招标中标

人名单”，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此项目第一分标“

２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和第

二分标“

１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中标人，共中

２

个包，中标的智能电能表总数量为

１７７

，

５００

只。 现将相关中标情况

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２０１０

年电能表第四批项目招标活动（招标编号：

０７１１－１００ＴＬ１３８

）由国家电

网公司委托中电技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等招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本次智能电能表招标共分六个标，其中：第

１

分标，

２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共

１４８

个包）；第

２

分标，

１

级三相

智能电能表（共

８３

个包）；第

３

分标，

０．５Ｓ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共

２６

个包）；第

４

分标，

０．２Ｓ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共

９

个包）；第

５

分标，单相普通电子式电能表（共

１６

个包）；第

６

分标，

２

级单相交流感应式长寿命技术电能表（共

３

个包）。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根据公示的内容，本次招标的电能表总数为

１８

，

７２７

，

８６８

只，公司中标的电能表总数量为

１７７

，

５００

只。 其中

２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

１５６

，

０００

只，

１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

２１

，

５００

只。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网，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司，其他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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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等具体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0－025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本次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邓灿烂先生召集，应参会监事

7

名，实际参会监事

7

名。 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通讯表决，形成以

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

。

由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规定

,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设

7

名监

事，其中有

3

名由职工代表担任。

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维持上届监事会组成结构的延续性，体现公司股东共同

参与决策、监督的全面性、均衡性，根据股东推荐，提名以下

4

人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附简历）：

1.

监事候选人邓灿烂先生：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监事候选人吴九林先生：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监事候选人王曙先生：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监事候选人杨宇女士：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邓灿烂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教授级高级政工师。

1974

年

4

月参加工

作，

1980

年

8

月毕业于长沙有色专科学校冶金专业，

1980

年

8

月至

1985

年

12

月在

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 曾任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劳动人

事部部长，公司工会主席，现任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2005

年

4

月

至今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吴九林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经济师。

1984

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江西七宝山铅

锌矿工作，历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采矿车间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

1995

年至

1997

年任矿党委副书记兼矿长助理，

1997

年至今任江西七宝山铅锌矿矿长。

2000

年

12

月

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王曙先生：

1969

年

9

月出生 ，中共党员，湖南双峰人，高级经济师、会计师，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

1990

年

7

月至

1992

年

10

月在湖南制药厂工作任车间团支

部书记，

1992

年

10

月至

1994

年

10

月在长沙市经委任技术改造科科员，

1994

年

10

月

至

2006

年

9

月在湖南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历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经济师。 曾

任金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金蕙锦江大酒店执行董事，株冶火炬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太子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06

年

9

月至

2009

年

4

月在湖南省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任副主任，

2009

年

4

月至今在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任主任，

2010

年

1

月至今兼任湖南省新技术推广站（省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站长 。

杨宇女士：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高级会计师。

1993

年

8

月至

1994

年

9

月任

中国汽车进出口湖南公司会计，

1994

年

10

月至

1998

年

11

月任湖南经济技术投资担

保公司会计，

1998

年

12

月至

2001

年

11

月任湖南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财务部副主

任，

2001

年

12

月至

2006

年

8

月任湖南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财务部主任，现任湖南

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副总经理。

200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已由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第

四届监事会续聘夏永生先生、李跃华先生、吴星燎先生为公司职工监事。

夏永生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曾先后任公司总经办主任，质量

保证部部长，市场营销部部长，现任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

2002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

李跃华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 曾任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党委办主任、公司办主任，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企业管理部部长，

现任物资采购部党支部书记兼副部长。

2009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吴星燎先生：中共党员，中技文化。

1980

年参加工作，历任副部长、班长、副工段

长，现任本公司锌电解厂一、二系列工段长，石峰区人大代表。

2002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

本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至

2013

年

股东大会选出第五届监事会成员止。

除职工监事外，上述监事须经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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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201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少武先生召集，应参会董事

14

名，实际参会董事

14

名。 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通讯表决，形成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

。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经任期届满，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优化董事会组成

,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

经公

司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研究，拟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如下：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

"

上市公

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

１／３

的独立董事

"

的要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为

15

名。 包括独立董事

5

名、董事

10

名。

二、股东推荐董事候选人为以下十五位人士（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辉、吴孟秋、陈华强、陈志新、陈晓红（女）、陈辉、赵翠青（女）、唐明成、黄忠民、曹

修运、傅少武、蒋建湘、曾炳林、谢青、待聘独立董事一人（由董事会按相关程序推选），

其中陈晓红、赵翠青、蒋建湘、谢青为公司独立董事人选。 谢青先生为专业会计人士。

1)

董事候选人王辉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董事候选人吴孟秋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董事候选人陈华强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董事候选人陈志新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董事候选人陈晓红女士：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董事候选人陈辉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董事候选人赵翠青女士：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董事候选人唐明成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董事候选人黄忠民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

董事候选人曹修运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1)

董事候选人傅少武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2)

董事候选人蒋建湘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3)

董事候选人曾炳林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4)

董事候选人谢青先生：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以上董事人选均未持有本公司

1％

以上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部门的处

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公司将于本次董事

会召开后两个交易日内分别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湖南证监局报送有关独

立董事人选的备案材料，以确认独立董事人选的任职资格。

本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至

2013

年

股东大会选出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止。

董事（含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见附件

1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

2

、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3

。

以上人选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三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及公司第三届十六次监事会审议的事项需要经

过股东大会批准， 现提请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拟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00

在株洲市明峰宾馆召开。 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1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会议出席对象

1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至

2010

年

12

月

6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不能参加表决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

加，该代理人可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3

、公司聘任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士。

三、会议登记和表决方法

1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

手续；股东委托授权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理

人须持盖该单位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 以及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

登记手续；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会议登记截止时间：

2010

年

12

月

8

日

17:00

。

四、其他

1

、会议登记联系方式

登记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株冶宾馆四楼会议室

联系电话：

0731-28392172

、

28390142

传真：

0731-28390145

邮编：

412004

2

、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会者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26

日

附件

1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陈晓红女士：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国家重点学科

"

管理

科学与工程

"

及教育部

"

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

首席教授。现任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湖南

省长株潭

"

两型社会

"

建设改革试验区领导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任教育部社科

委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工商管理硕士（

MBA

）指导

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应用经济学科评审组专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评

审组专家，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组专家。 并兼任中国管理学会副理事长，信息系统协

会中国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金融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湖南省系统工程学会常任理事

长，湖南省金融学会副会长，美国管理学会（

AOM

）和美国信息系统协会（

AIS

）会员，湖

南省

"

十五

"

、

"

十一五

"

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信息与决策

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同时担任政府部门、多家大型企业的经济顾问，担任十余家国内

外期刊杂志的编委。

2009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赵翠青女士：理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先后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

铁学院）自动化系、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研究生课程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美国

管理技术大学合办项目管理研究生班。

1981

开始，先后在冶金工业部有色司、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计划部、国家有色金属局规划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从事有色

金属发展规划。

2002

年以后，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工作，主要负责国家计委（国

家发改委）、国家经贸委、工业与信息化部委托的有色金属铅锌行业专题研究。

2006

年起， 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铅锌部副主任兼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铅锌分会

秘书长。 现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铅锌部主任兼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铅锌分会

秘书长。

2009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蒋建湘先生：

1965

年

12

月出生。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7

年

6

月毕业于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3

年

6

月毕业于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

理学院，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7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商学院，获管理学（经济法专业）博

士学位。 现任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兼任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商法学研

究会理事、湖南省民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还担任湖南省人

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长沙市人民政府法制专家。

谢青先生：

1963

年

7

月出生。 大学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曾

任湖南常德武陵百货大楼财务科长，湖南武陵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华寅会计师事务

所出资人、高级经理，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资人、副总审计师、副主任会计师。 现任中

磊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 江苏中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雪迪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南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国际商学院外聘教授。

董事候选人简介

王辉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3

年

8

月毕业于中南工

业大学并分配至河北承德钢厂工作，

1985

年

9

月进入中南工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1988

年

6

月进入株洲冶炼厂，先后任科研所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兼书记，技术中心

主任兼书记，

2002

年

1

月至今任株洲冶炼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2005

年

4

月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吴孟秋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1976

年大学毕业进入株洲冶炼厂

工作， 历任劳资处副处长、 处长，

1998

年

8

月至

2002

年

1

月任株洲冶炼厂副厂长，

2002

年

1

月至今任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2000

年

12

月至今任

本公司董事。

陈华强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1987

年分配到四川省会里铅锌矿

任技术员，历任选矿厂副厂长、厂长、会里铅锌矿副矿长、矿党委委员、会里铅锌矿矿

长，现任四川会理铅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陈志新先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工业

会计专业， 曾任湖南有色劳动保护研究所及中国有色总公司长沙公司财务处处长，

2001

年

1

月至

2004

年

8

月， 任湖南有色总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

2004

年

9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2005

年

9

月至

2010

年

10

月， 任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010

年

11

月至今任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000

年

12

月至

2002

年

3

月任本公司监事，

2002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陈辉先生：

1970

年

8

月出生于北京， 中共党员，

1992

年

7

月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国际金融专业。

1992

年

8

月至

1997

年

10

月在中国五矿总公司中国矿产进出口

公司任职；

1997

年

10

月至

1999

年

7

月任五矿总公司中国矿产进出口公司财务部副

经理；

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4

月任五矿总公司中国矿产进出口公司财务部经理；

2000

年

4

月至

2001

年

5

月任五矿总公司财务总部会计部经理；

2001

年

5

月至

2002

年

11

月任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

2002

年

11

月至今任中国五矿

集团公司财务总部副总经理；

2010

年

11

月至今任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副总监。

唐明成先生：

1966

年

11

月出生，湖南衡阳市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教授级冶

炼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9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有色冶金专

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

1992

年

1

月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有色冶炼专业并获工学硕士

学位。

1992

年

4

月分配至株洲冶炼厂历任铅粗炼分厂技术员、副工段长、技术组长、

工段长、副厂长、厂长，湖南株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湖南株冶火炬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兼技术中心主任，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期间，于

1996

年

6

月至

1997

年

9

月被组织推荐参加湖南省干部经济管

理学院和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 （

MSM

） 联合举办的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学

习，主修企业战略和公司改革方向，并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7

年

6

月任株洲冶炼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2007

年

9

月任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人代表、副董事长、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兼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兼湖南有色

铍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董事长，

2009

年

3-5

月主持党委工作，

2009

年

12

月

22

日起

不再担任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的相关职务。 现任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黄忠民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

2005

年

10

月至

2008

年

9

月在湖南大学获得

EMBA

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国际铅锌研究组织（

ILZSG

）工业咨询顾问委员会

12

名

工业咨询顾问之一，

1979

年

8

月分配到株洲冶炼厂，历任技术员、副总调度长、销售处

处长、进出口公司经理、总调度长，期中

1999

年

9

月至

2001

年

5

月参加中南大学管理

工程专业研究生课程学习。

2001

年

4

月至

2002

年

1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2002

年

3

月至

2005

年

3

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002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

现任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曹修运先生：中共党员，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3

年

7

月进入株洲冶炼厂工

作，

1985

年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沙公司工作，

1986

年进入中南工业大学有色冶金系

读研究生，

1989

年起先后在株洲冶炼厂任技术员、分厂副厂长、分厂厂长，

1998

年

8

月

至

2002

年

1

月任株洲冶炼厂副厂长。

2000

年

12

月至

2001

年

6

月任本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2001

年

6

月至

2002

年

1

月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2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

董事。

2002

年

1

月至

2004

年

9

月任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4

年

9

月至今任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兼总经理。

2005

年

9

月

至今任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傅少武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75

年进入湘潭钢铁厂工

作，

1978

年进入中南矿业学院冶金系学习，

1982

年进入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作，

1987

年进入株洲冶炼厂工作并先后担任副总调度长、能源处副处长、电解分厂厂长，

1998

年

8

月至

2002

年

1

月任株洲冶炼厂党委副书记，

2002

年

1

月任株洲冶炼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现任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00

年

12

月至

2002

年

3

月任本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2002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2005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曾炳林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

1980

年

8

月进入株洲冶炼厂工

作，曾任株洲冶炼厂厂办副主任、党委办副主任、党委办主任兼机关党总支书记、销售

处处长；

1999

年被授予株洲冶炼厂标兵；

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2

月，曾任本公司市场

营销部部长；

2002

年

2

月至

2005

年

3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

司总经理；

2005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 2006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附件

2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提名陈晓红女士、赵翠青女士、蒋建湘先

生、谢青先生为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

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

出任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

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

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

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

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

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

计师、 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

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

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

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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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陈晓红、赵翠青、谢青、蒋建湘，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株洲冶炼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提名为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

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株洲冶炼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

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

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

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

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

师、 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

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

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

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

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晓红、赵翠青、谢青、蒋建湘

2010

年

11

月

25

日

2010年 11 月

星期六

今日公告导读

版序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关键词

B3

建信基金 日常公告

2

D6

长盛基金 日常公告

D7

东吴基金 日常公告

D3

银河基金 日常公告

B7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 更新招募书

+3

A10,A11

永辉超市 招股书

A1

永辉超市 招股提示

D7

华宝兴业 日常公告

D1

天治基金 日常公告

D3

广发基金 日常公告

B8

招商基金 日常公告

2

C8

易方达科汇灵活 更新招募书

+1

D7

嘉实基金 日常公告

B5

金元比联 日常公告

D7

博时基金 日常公告

2

D7

天弘基金 日常公告

D6

国联安 日常公告

C7

中银收益混合 更新招募书

D2

南方积极配置 更新招募书

C6

世纪星源

000005

日常公告

A12

深康佳

Ａ 000016

日常公告

2

D6 ST

中华

A 000017

日常公告

D4

东方市场

000301

日常公告

D6

中润投资

000506

日常公告

D1

金路集团

000510

日常公告

D3

旭飞投资

000526

日常公告

2

B5

佛山照明

000541

日常公告

4

D5

江铃汽车

000550

日常公告

B8

宏源证券

000562

日常公告

D3

中福实业

000592

日常公告

D3

高新发展

000628

日常公告

D6

万方地产

000638

日常公告

D4

金岭矿业

000655

日常公告

2

D3 S*ST

天发

000670

日常公告

D7 S*ST

天发

000670

日常公告

D5

山东海龙

000677

日常公告

5

D6

华东科技

000727

日常公告

B8

国元证券

000728

日常公告

D5

山西三维

000755

日常公告

2

B3

西藏矿业

000762

日常公告

D5

长江证券

000783

日常公告

D5

长江证券

000783

日常公告

D6 *ST

创智

000787

日常公告

D4

山东海化

000822

日常公告

D6

鲁西化工

000830

日常公告

D5

吉电股份

000875

日常公告

D3

中鼎股份

000887

日常公告

D8

双汇发展

000895

日常公告

B8

中 关 村

000931

日常公告

D8

长源电力

000966

日常公告

D8

大族激光

002008

日常公告

D8

苏宁电器

002024

日常公告

B5

丽江旅游

002033

日常公告

4

B8

兔 宝 宝

002043

日常公告

D4

江苏三友

002044

日常公告

D8

中工国际

002051

日常公告

B5

得润电子

002055

日常公告

D4

黑猫股份

002068

日常公告

D8

万丰奥威

002085

日常公告

D7

紫鑫药业

002118

日常公告

D6

荣盛发展

002146

日常公告

D4

远 望 谷

002161

日常公告

D3

斯米克

002162

日常公告

D5

深圳惠程

002168

日常公告

D4

智光电气

002169

日常公告

B8

澳洋科技

002172

日常公告

3

D8

江特电机

002176

日常公告

3

D6

九鼎新材

002201

日常公告

D8

大华股份

002236

日常公告

D8

水晶光电

002273

日常公告

D3

万马电缆

002276

日常公告

B8

圣农发展

002299

日常公告

D6

威创股份

002308

日常公告

D4

久立特材

002318

日常公告

3

D8

英 威 腾

002334

日常公告

D8

新纶科技

002341

日常公告

B5

精华制药

002349

日常公告

D6

伟星新材

002372

日常公告

3

D8

亚厦股份

002375

日常公告

D8

章源钨业

002378

日常公告

B8

云南锗业

002428

日常公告

C6

棕榈园林

002431

日常公告

2

D5

巨星科技

002444

日常公告

D3

摩恩电气

002451

日常公告

C6

雅化股份

002497

日常公告

D3

天广消防

002509

日常公告

A1

中顺洁柔

002511

上市提示

B5

达华智能

002512

中签结果公告

B5

蓝丰生化

002513

中签结果公告

B5

宝馨科技

002514

中签结果公告

A8

金字火腿

002515

中签结果公告

A12

星河生物

300143

新股网上路演

A8

宋城股份

300144

新股网上路演

B5

南方泵业

300145

新股网上路演

D5

武钢股份

600005

日常公告

D5

三一重工

600031

日常公告

B3

中科英华

600110

日常公告

B3

四维控股

600145

日常公告

B8

卧龙地产

600173

日常公告

2

D7

新 华 光

600184

日常公告

B8

赣粤高速

600269

日常公告

B6

美克股份

600337

日常公告

2

D6

成发科技

600391

日常公告

D5

青松建化

600425

日常公告

D4

科 力 远

600478

日常公告

A12

长电科技

600584

日常公告

4

D4

东方集团

600811

日常公告

D5

海欣股份

600851

日常公告

B5

中南传媒

601098

日常公告

D8

交通银行

601328

日常公告

B8

兴业证券

601377

日常公告

A1

力帆股份

601777

上市提示

D8

中海油服

601808

日常公告

B3

大 连 港

601880

网下配售结果及中签率


